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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佈

更新董事資料

此乃由Wang On Group Limited（宏安集團有限公司）
*
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

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刊發的公佈，內容關於本公司董事資料之更

新。

本公司接獲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蕭錦秋先生（「蕭先生」）之通知，表示彼曾為下

列公司（「已解散公司」）之董事，該等公司已告解散或清盤（但非股東自願清盤）：

已解散公司名稱 解散或清盤日期

Citispot Limited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八日

萬卓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七月四日

具智投資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

據蕭先生表示，已解散公司皆在香港註冊成立，但從未營運或已終止業務，並根

據前公司條例（香港法例第 32章）第 291AA條撤銷註冊並據此於撤銷註冊時解散。

根據上述條例，撤銷註冊的申請，只有在以下條件獲符合的情況下方可提出： (a)

該公司的所有成員均同意該項撤銷； (b)該公司從未開始營業或運作，或在緊接該

申請之前已停止營業或運作3個月以上；及 (c)該公司沒有尚未清償的債務。

* 僅供識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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蕭先生確認彼並無行事不當而引致已解散公司解散及清盤，且彼並不知悉因已解

散公司之解散及清盤而已或將面對任何實際或潛在申索。已解散公司與本公司或

本集團並無任何方面之關連。

承董事會命

WANG ON GROUP LIMITED

（宏安集團有限公司）*

董事總經理

陳振康
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九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，分別為鄧清河先生、游育燕女士及陳

振康先生；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分別為李鵬飛博士、王津先生、蕭炎坤先

生及蕭錦秋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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